臺北市99年語文競賽教師組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中華民國99年臺北市語文競賽實施計畫。

貳、目的：為鼓勵臺北市(以下簡稱本市)中小學校加強語文教育，提高研究及學習語文興趣，期能蔚為風氣，弘揚文化，特舉辦本競賽，並選拔代表參加全國語文競賽。

參、辦理單位：
一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

二、承辦學校：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（以下簡稱木柵高工）。
肆、競賽員資格及名額限制：

一、競賽員資格：

（一）本市公私立高中、高職、國中、小學、幼稚園及公私立獨立或附設之進修學校編制內正式教師。
（二）教師以其服務學校為單位參加所屬區之競賽。

（三）凡曾獲得全國（臺灣區）語文競賽該組該項第1名或5年內2度獲得第2至第6名者，即不得再參加該組該項之競賽。

（四）各競賽員，每人均以參加1項為限。

（五）各競賽員不得跨組報名。
（六）違反以上規定者，取消競賽資格並追回所獲獎項。
二、競賽員名額：各競賽單位參加有關競賽項目之人數，每項以1至2人為限。惟5年內曾1度獲全國（臺灣區）語文競賽該組該項第2至第6名者，不受前名額之限制。

伍、報名日期：各校應於99年7月3日（星期六）下午4時前，將已填妥之競賽報名表(含附表1、2及附件1、2)，親送或掛號郵寄（郵寄者以郵戳為憑，並請於截止日前先傳真報名彙整表）至木柵高工報名（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4段77號；電話：22390605轉204陳美保組長；傳真：22391662）。請依競賽項目分別繕造名冊（含項目、校名、姓名、出生年月日等）。
陸、競賽日期及地點：
一、競賽日期：99年 9月9日（星期四）、99年9月10日（星期五）。
二、競賽地點：木柵高工（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4段77號）。
柒、競賽辦理方式：
1、 依本市行政區分為南、北2區分別進行賽程：

（一）南區：大安、文山、松山、信義、南港、內湖等6行政區。

（二）北區：中正、萬華、大同、中山、士林、北投等6行政區。
（三）若各區各項目之報名人數不超過10人，得2區合併辦理複賽。

2、 選取優勝前6名，發給獎狀。獲第1名者（合併辦理複賽者前2名）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語文競賽。第1名如因故經核准不能參賽（最遲於集訓開始後1週內提出），或賽前集訓無故缺席超過3分之1，由第2名遞補，餘依序類推。惟獲獎人員若因故仍無法代表參賽，本局得邀請具相關專長之教師代表本市出賽。經本局統一報名全國決賽後，除不可抗力之因素並經本局同意者外，競賽員未參加比賽，取消其市賽名次及獎勵，且3年內不得再參加該項該組競賽。
3、 團體成績計算比照中華民國99年臺北市語文競賽實施計畫，以學校為競賽單位，計分標準為：凡參加各項個人競賽者，各得基本分數1分，成績列第1名者加6分，第2名加5分，第3名加4分，第4名加3分，第5名加2分，第6名加1分。教師因服務單位異動，獲獎分數計算於調校後學校。

捌、競賽項目及時限：

一、演說（國語、臺灣閩南語、臺灣客家語）：每人限7至8分鐘。

二、朗讀（國語、臺灣閩南語、臺灣客家語）：每人限4分鐘。

三、作文：限90分鐘。

四、寫字：限40分鐘。
五、字音字形：限10分鐘。
玖、競賽內容範圍：

1、 演說（國語、臺灣閩南語、臺灣客家語）：競賽題目於競賽員登臺前30分鐘，當場親手抽定。
二、朗讀：

（一）國語：以語體文為題材。

（二）臺灣閩南語：以語體文為題材。（篇目事先公布）
（三）臺灣客家語：以語體文為題材。（篇目事先公布）
以上各項語別之題目，均於每位競賽員登臺前8分鐘，當場親手抽定。
三、作文：競賽題目均當場公布，除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外，文言、語體不加限制，並詳加標點符號；但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。賽後作品統一由承辦單位保存，不發還參賽者。
四、寫字：書寫內容均當場公布，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楷書（不得使用其它如自來水筆等，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準），字之大小，為8公分見方（用6尺宣紙4開「90公分×45公分」書寫）。字數以50字為原則。賽後作品統一由承辦單位保存，不發還參賽者。
五、字音字形：競賽題目為200字（字音100字、字形100字）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，塗改不計分。（以教育部公布之國字標準字體及一字多音審定表為準）。

拾、競賽評判標準：

一、演說：

（一）語音（聲、韻、調、語調）：占百分之45。

（二）內容（見解、結構、詞彙）：占百分之45。

（三）台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百分之10。

（四）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平均分數1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。

二、朗讀：
（一）國語：

1、 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：占百分之50（以一字多音審定表為主）。
2、 聲情（語調、語氣、語情）：占百分之40。

3、 台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百分之10。

（二）臺灣閩南語： 

1、 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：占百分之50。

2、 聲情（語調、語氣、語情）：占百分之40。

3、 台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百分之10。

（三）臺灣客家語：

1、 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：占百分之50。

2、 聲情（語調、語氣、語情）：占百分之40。

3、 台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百分之10。

三、作文：

（一）內容與結構：占百分之50。

（二）邏輯與修辭：占百分之40。

（三）書法與標點：占百分之10。

四、寫字：

（一）筆勢與功力：占百分之60。

（二）整潔與美觀：占百分之40。

（三）正確與迅速：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平均分數3分，未及寫完者，每少寫1字扣平均分數2分。
（四）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。
五、字音字形：一律書寫國字標準字體，每字0.5分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
拾壹、成績及作品：

1、 教師組各項目獲前6名之優勝名單及選手照片、參賽作品將刊登於承辦學校（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）網站。

2、 本局對於參賽之著作作品享有無償使用權；得以公開展示、重製、推廣、公布等方式利用作品內容。

拾貳、研習及集訓：
1、 負責辦理集訓學校，應於競賽員選拔前，成立訓練家族團隊，辦理全市性指導教師研習，選手選拔後辦理集訓及參賽事宜。

2、 承辦學校：
（1） 國語演說：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

（2） 臺灣閩南語演說及朗讀：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

（3） 臺灣客家語演說及朗讀：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

（4） 國語朗讀：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

（5） 作文：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
（6） 寫字：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

（7） 字音字形：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

3、 辦理時間：指導教師之研習於5月底前辦理完成；各項目競賽員集訓自10月至12月間辦理。

4、 集訓參加對象：每區每項獲得第1名者（合併辦理複賽者前2名），均應參加集訓，並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決賽之競賽員。集訓學校亦得鼓勵每區每項獲得第2、3名者參與集訓觀摩。競賽員所屬學校應督導競賽員全程參加集訓，競賽員除不可抗力之因素並經本局同意者外，無故不參加者或無故缺席超過集訓3分之1者，由次一名次者遞補報名，原第1名競賽員取消其市賽名次及獎勵，且3年內不得再參加該項該組競賽。

五、教師參加集訓或觀摩，以公假派代為原則，並核實發給教師研習時數。

拾參、經費：競賽所需經費由承辦單位於相關經費項下支應，研習、集訓及帶隊之經費於本局相關經費項下勻支。
拾肆、獎勵：

一、臺北市複賽：

（1） 個人組：

由其服務單位予以獎勵，除發給獎狀外並予以敘獎：第1名者記功乙次；第2名、第3名者嘉獎2次；第4名、第5名、第6名者嘉獎乙次。

（2） 團體組（成績與學生組並計）：

績分獲優勝之前6名學校，除發給獎狀外並予以敘獎：第1名記功1人，嘉獎2次3人，嘉獎乙次3人；第2名、第3名嘉獎2次3人，嘉獎乙次3人；第4名、第5名、第6名嘉獎2次2人，嘉獎乙次3人。

二、全國決賽：本市教師組競賽員參加全國競賽獲得優勝入選（前6名）者。

（1） 依全國標準，由大會頒發獎狀、獎品獎勵。

（2） 競賽員依全國要點逕行獎勵。

（3） 為鼓勵教師參加，獲全國語文競賽優勝入選者，得由本局安排公假自費出國參訪，並視財源狀況酌予補助。

拾伍、附則：

一、參賽選手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。

二、報名參加本市語文競賽，需檢附本市語文競賽參賽切結書（附件1），及影音、影像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（附件2）。

三、競賽員如不參加全國決賽者，應繳交放棄參加全國語文競賽聲明書（附件3）。

四、各校應鼓勵教師踴躍參賽。

五、本局督學至各校視導時，各校辦理語文競賽情形，應列為視導重點，並激勵特殊專長優秀教師參加競賽及指導學生參賽。

六、演說項目各參賽者當以「說」為主，著重段落文理之演繹發展，不宜過分強調歌舞表演。

拾陸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局相關規定辦理。
附表1

臺北市99年語文競賽教師組報名表（個人用）
	組　   別
	教師組
	照        片

（二吋半身照片）

	學校所在
行政區
	· 南區（大安、文山、松山、信義、南港、內湖）
· 北區（中正、萬華、大同、中山、士林、北投）
	

	競賽項目
	· 國語演說 □臺灣閩南語演說 □臺灣客家語演說(     腔)
· 國語朗讀 □臺灣閩南語朗讀 □臺灣客家語朗讀(     腔)
□作文     □寫字           □字音字形
	

	競賽員姓名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電      話
	O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H：
	手機：

	服務單位及

職      務
	

	通 訊 地 址
	地址：
E-mail：

	緊急連絡人
電話
	O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H：
	手機：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人事主管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註：1.臺灣客家語演說及朗讀請註明腔別。
      2.本表應由競賽員本人親自用正楷書寫。 


附表2

臺北市99年語文競賽教師組報名彙整表

競賽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隊姓名：

        □南區（大安、文山、松山、信義、南港、內湖）
區  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所在行政區：          區
        □北區（中正、萬華、大同、中山、士林、北投）
	 項目         組別
	教師組

	演 說
	國  語
	

	
	
	

	
	臺灣閩南語
	

	
	
	

	
	臺灣客家語
	

	
	
	

	朗 讀
	國  語
	

	
	
	

	
	臺灣閩南語
	

	
	
	

	
	臺灣客家語
	

	
	
	

	作    文
	

	
	

	寫    字
	

	
	

	字音字形
	

	
	

	備    註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人事主管：           校    長：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
附件1  臺北市99年語文競賽參賽切結書
	◎競賽員報名參賽前應詳閱下列說明：

1、 依據臺北市99年語文競賽實施計畫辦理。

2、 為鼓勵臺北市各級學校及民眾加強語文教育，提高研究及學習語文興趣，期能蔚為風氣，弘揚文化，特舉辦本競賽，並選拔代表參加全國語文競賽。

3、 凡參加本局所舉辦之全市語文競賽，獲得各區各項各組第1名者，應代表本市參加本（99）年12月5至7日在桃園縣舉行的「中華民國99年全國語文競賽」，凡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語文競賽之競賽員，均應參加10月至12月舉辦之各類組專業語文集訓，除不可抗力之因素並經本局同意者外，未參加者或無故缺席超過集訓3分之1者，本局將取消其市賽名次及獎勵，其資格由次一名次者遞補，並且3年內不得再參加本局所舉辦之該項該組競賽。

4、 凡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語文競賽之競賽員，除不可抗力之因素並經本局同意者外，經本局統一報名全國決賽後未參加比賽者，本局將取消其市賽名次及獎勵，且3年內不得再參加本局所舉辦之該項該組競賽。
5、 各競賽員於報名參加本市語文競賽時，即應附上本切結書，未附本切結書者不得參加比賽。

	· 本人已詳細閱覽上述內容，並充分了解且同意遵守上述規定。

參賽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賽組別：

競賽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

◎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組競賽員家長（監護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簽名

	就讀學校（服務單位）全銜：
	就讀學校（服務單位）印信：

	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
附件2

臺北市99年語文競賽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
	組別
	教師祖
	參賽
項目
	一、演說

□國語

□臺灣閩南語

□臺灣客家語

二、朗讀

□國語

□臺灣閩南語

□臺灣客家語

三、□作文

四、□寫字

五、□字音字形

	參賽
區別
	□ 南區
□ 北區
	
	

	參賽教師（選手）姓名
	
	性別
	□ 男　□ 女

	服務單位
	
	
	

	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聲明：
本人同意無償將個人參加「臺北市99年語文競賽」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，謹此聲明。
同意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
備註：一、依據「中華民國99年臺北市語文競賽實施計畫」第玖條、第二款「參賽選手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。參賽選手報名時應繳交同意書。」
二、本同意書每一位參賽選手均需填寫，請自行影印本空白同意書後填寫，未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。
三、「簽章處」應由參賽選手本人親手用正楷字簽章(請清晰書寫，勿潦草)
附件3

放棄參加「中華民國99年全國語文競賽」聲明書

    本人因              無法代表本市參加「中華民國99年全國語文競賽」         （組別）           （項目）比賽，謹此聲明。

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聲明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備註：依據「中華民國99年臺北市語文競賽實施計畫」第伍條、第一款「獲第1名者（合併辦理複賽者前2名）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語文競賽。經本局統一報名全國決賽後，除不可抗力之因素並經本局同意者外，競賽員未參加比賽，取消其市賽名次及獎勵，且3年內不得再參加該項該組競賽。」及第玖條、第四款「競賽員如不參加全國決賽者，應繳交放棄參加全國語文競賽聲明書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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